关于《市级行业协会商会简易注销程序工作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深化行业协会商会转型发展，畅通“僵尸型”组织退出机制，优化市级行业协会商会结构布局。结合我市工作实际，研究起草了《市级行业协会商会简易注销程序工作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指引》）。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自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专项治理以来，各地普遍反映，由于注销程序复杂，没有简化流程，导致部分行业协会商会存在退出难注销的问题。部分“僵尸型”行业协会商会因负责人失联、内部程序僵局等原因无法形成合法决议或部分关键材料缺失，导致“事实可退、程序难退”的行业协会商会，特别是财务资产负债不明的情况下，部分行业协会商会将处于“生不易、死更难”的尴尬处境。为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商会退出机制，亟待探索出台行业协会商会简易注销程序，以适应新形势下对行业协商商会管理要求和行业协会商会自身建设需求。
二、起草依据
主要依据《国务院关于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决定》《江西省民政厅 中共江西省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印发<省级行业协会商会简易注销程序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赣民规字〔2026〕7号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三、主要内容
《工作指引》共14条，重点突出以下内容：
1.明确适用范围。对增加简易注销程序，明确了适用和不适用情形，并提出了遵循依法依规、稳妥有序、便民高效的基本原则。
2.采取容缺办理。提出用《承诺书》代替相关材料，简化内部决议以及清算程序，方便行业协会商会办理注销。
3.压实各方职责。明确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商会自身在办理简易注销程序中的工作责任及权力义务，确保风险可控。
